
 

南投縣政府 110年度第一次埔里區社會福利資源聯繫會報 

會議紀錄 

壹、時間：110 年 3 月 31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貳、地點：南投縣綜合性身心障礙福利復健服務中心 

參、主持人：林處長志忠(蔡社工督導碧芳代)    紀錄：鄭宇婷 

肆、出席人員：如附簽到簿                   

伍、主席致詞： 

    一、本會議原訂主持人處長及科長因有要公，因此由埔里 

        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社工督導代理主持。 

    二、謝謝老師們撥空參加會議，了解社會安全網的內容， 

        幫助孩子與家庭。 

    三、會議流程及簡介附件網絡資源表之聯絡電話供教 

        育單位之參閱，並請與會老師們帶回資訊與同仁分享。 

陸、業務單位報告： 

    一、兒少保護宣導園遊會著色比賽：著色畫紙及海報將提 

        供全縣各國中小輔導室，請鼓勵學童參加著色比賽。 

    二、依據南投縣政府辦理「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召開本 

        次「資源網絡聯繫會議」。 

    三、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強調資源網絡間的聯繫，過去因 

        各網絡互動不順暢，導致個案問題未能獲得各網絡合 

        作協助及改善，故每年召開四次網絡聯繫會議，與各 

        網絡討論及提出合作困境的因應方法。 



 

    四、110年已將脆弱家庭風險類型與風險指標，更改為需求 

        面向與脆弱性因子，需再與網絡單位說明及如何區分 

        。（內容如簡報） 

    五、與會單位業務報告：與會夥伴自我介紹，並由本府教 

        育處學生輔導與特殊教育科、南投縣家庭教育中心、 

        教育處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等三個單位進行業務介紹與 

        宣導。 

(一) 學生輔導與特殊教育科：說明「青少年生涯探索 

    號計畫」目的、輔導對象、服務內容…等。(詳如 

    附件一) 

(二) 南投縣家庭教育中心：說明服務對象以家長為主 

，並宣導家庭教育諮詢專線 412-8185(手機請加

02)，該專線目前由志工協助接線。 (詳如附件二)            

(三) 教育處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1. 服務對象以孩子為主，從幼兒園到國中階段的 

學生，僅學校單位可轉介。 

2. 學校頇先進行 4至 6次的輔導紀錄才可轉出， 

另說明輔導紀錄並非指家訪或專業輔導才算一

次，平日班導師予以協助或輔導等生活紀錄即

可算一次。 

決定:洽悉。 



 

柒、討論事項 

案由：針對脆弱家庭通報內容進行區分，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 南投縣政府埔里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說明：依案例一與案例二進行個案討論（案例如附件三），分成

四組討論案例需求面向與脆弱性因子、是否開案之原因

等，並宣導各級學校若發現案件先聯繫各區社福中心討

論，協助區辨聯繫案件現有資源，還是通報社會安全網。 

決議：一、案例一學校只要協助學生申請學生團體保險及告知

家庭相關資訊即可，例如給 1966專線讓其自行申請或決

定是否使用，並不用連結到資源。此案篩派中心派案，

評估後沒開案，因為醫院、社區、學校等資源網絡都在，

若學校能協助區辦並多釐清案情，可省下後續過多的行

政流程。 

      二、案例二關於兒少身心安全，脆弱家庭服務兒少及家

庭部分不會有關安全保護，而是指長期有需協助相關議

題者(經濟、教養、照顧服務等)。此案篩派案中心有派

案，而社福中心針對主要照顧者教養知能需求予以開案

協助。  

      三、脆弱家庭面臨的問題多元，需網絡間討論及互相合

作，鼓勵學校日後發現脆弱家庭案件先與埔里區社福中

心討論。（列管案號：110-1-1）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 12時 30分）              

 

 

 

 

 

 

 

 

 

 

 

 

 

 

 

 

 

 

 

 

 

 

 

 



 

附件一、學生輔導與特殊教育科「青少年生涯探索號計畫」 

        

一、計畫目的：協助未就學未就業青少年適性轉銜就學、就業      

              或參加職訓，以奠定未來生涯發展基礎。 

 

二、輔導對象： 

   （一）國中畢業（修業完成）後，年滿 15歲至 18歲、未曾 

         升學，目前未就業，生涯未定向有轉銜扶助需求之青 

         少年為優先輔導對象。 

   （二）除上述優先輔導對象外，下列對象亦得評估納入輔導： 

         1.國中中輟且年滿 16歲，目前未就業。 

         2.高級中等學校中離，或未能穩定就學，目前未就業。 

         3.經評估需提早介入輔導之九年級學生。 

 

三、服務內容：針對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需求，提供輔導後適 

              性轉銜就學就業，相關輔導扶助措施如下。 

   （一）輔導會談：由專業輔導員進行個別諮詢及團體輔導。 

   （二）生涯探索：以講座、課程、戶外教學等多元方式，協  

         助探索自我興趣，培養就學就業能力。 

   （三）工作體驗：安排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至職場進行工作   

         探索體驗，並補助其工作體驗津貼。 

   （四）扶助協助：輔導期間提供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交通或 

         住宿津貼，協助其順利接受輔導。 

   （五）適性轉銜：於完成輔導後，依其性向與需求，由輔導 

         員進行評估，協助其升學、參加職訓或就業。 

   （六）追蹤輔導：定期追蹤瞭解成功轉銜或尚未有具體輔導  

         成效之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現況及需求。 



 

附件二、南投縣家庭教育中心業務內容宣導 

 

一、說明服務對象以家長為主，並宣導家庭教育諮詢專線

412-8185(手機請加 02)，該專線目前由志工協助接線。 

二、服務內容： 

   （一）親職教育：指增進父母職能之教育活動。 

   （二）子職教育：指增進子女本分之教育活動。 

   （三）性別教育：指增進性別知能之教育活動。 

   （四）婚姻教育：指增進夫妻關係之教育活動。 

   （五）失親教育：指增進因故未能接受父母一方或雙方教養 

         之未成年子女家庭生活知能之教育活動。 

   （六）家庭倫理教育：指增進家族成員相互尊重及關懷之教 

         育活動。 

   （七）資源管理教育：指增進家庭各類資源運用及管理之教 

         育活動。 

   （八）多元文化教育：指增進家族成員對多元文化理解及尊 

         重之教育活動。 

   （九）情緒教育：指增進家人互動之情緒覺察、表達與管理 

         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十）人口教育：指增進婚姻、生育及家庭價值之教育宣導。 

 

 

 

 

 

 

 



 

附件三、提案討論案例 

  

案例一： 

    小欣(17 歲)自幼父母親就離異，父親因家庭經濟平時都從

事臨時工作，早出晚歸，祖父(73歲)患有失智症，需由祖母(65

歲)協助照顧。然而，小欣感冒住院，家中經濟來源只有父親，

所以經濟需要協助。 

 

 

 

案例二： 

    小宇(6歲)，剛就讀小一，是家中唯一孩子，從小備受寵愛，

父親從事體力工，在外縣市工作居多，鮮少返家，主要由母親

及外祖母協助照顧。由於小宇在校常會與其他同學起衝突，甚

至得不到東西或不是他想要的方式就會有哭鬧行為，影響到班

級生活。學校導師多次與母親談論其教養觀念及方式，但皆歸

因學校導師帶領及特別針對小宇，進而延伸出教養觀念及親師

溝通問題。 


